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
全国性学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

（中国科协六届六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简称全国性学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全国性学会组织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国性学会的分支机构是全国性学会根据开展活动的需要，依据业务范围的划分或者会员组成的特点而设立的专门从事本学会某项业务活动的机构，是全国性学会的基础。

　　分支机构可以称分会、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等。

　　全国性学会的代表机构，是全国性学会在住所地以外属于其活动区域内设置的代表本学会开展活动、承办本学会交办事项的机构。

　　全国性学会的代表机构可以称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等。

　　第三条 全国性学会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称不能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名称前应当冠以全国性学会的名称；开展活动，应当使用全称。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英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一致。

　　第四条 全国性学会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全国性学会的组成部分，接受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设立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全国性学会承担。

　　第五条 全国性学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住所；

　　（三）有符合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

　　第六条 全国性学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按照学会章程的规定履行民主程序，报中国科协审查批准后，向民政部提出登记申请。经民政部登记后，方可开展活动。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科协不予受理；

　　（一）在学会内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与已设立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

　　（二）拟设立的分支机构冠以行政区划名称，带有地域性特征的；

　　（三）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又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

　　（四）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业务与该学会宗旨、业务范围无关的；

　　（五）拟设立代表机构的活动内容、承办事项与该学会的业务范围无关的；

　　（六）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定的活动范围超越该学会设定的活动地域的；

　　（七）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

　　第八条 全国性学会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在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需将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申请书以及加盖学会印章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表》、《中国科协所属社团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负责人备案表》及住所产权或使用权证明等文件报中国科协。

　　第九条 全国性学会申请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经中国科协审查批准后，必须按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的要求，向民政部提出申请登记。准予登记的，由民政部发给《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

　　第十条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在民政部准予登记后，确需刻制印章的，须向中国科协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到民政部按有关规定办理。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因特殊需要，确需建立银行基本存款账户的，由全国性学会向民政部申请，经民政部同意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印章式样、银行账号必须在中国科协和民政部备案。

　　第十一条 全国性学会办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变更，应当向中国科协提交下列文件：

　　（一）全国性学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申请书；

　　（二）加盖学会印章的全国性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会议纪要；

　　（三）《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变更登记表》。

　　变更负责人时，需提交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及身份证明。

　　住所变更的，还需提交新住所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有关变更事项经中国科协审查批准后，到民政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全国性学会决定注销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向中国科协提交下列文件：

　　（一）全国性学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加盖学会印章的全国性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关于注销事项的会议纪要；

　　（三）《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注销登记表》。

　　有关注销事项经中国科协审查批准后，到民政部办理相关手续。民政部准予注销的，发给注销证明文件，收缴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印章。

　　第十三条 全国性学会应当加强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监督、管理、指导和服务工作。必须确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挂靠单位，实行全国性学会与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挂靠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在党务、行政、财务、外事、人事等方面，受挂靠单位的领导。

　　第十四条 全国性学会的分支机构应当根据学会章程或在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授权的范围内发展会员、收取会费，其发展的会员即为该全国性学会的会员，其收取的会费属于该全国性学会所有。

　　第十五条 全国性学会的分支机构应当按照学会的规定按时换届。其负责人任职年龄一般不得超过70周岁、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兼任全国性学会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

　　第十六条 全国性学会被注销或者被撤销登记的，其所属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同时被注销或撤销。

　　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中国科协六届六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自2002年12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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